
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7年 12月 7日颁布的《关于修改、废止<

证券公司次级债管理规定>等十三部规范性文件的决定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公告〔2017〕16号）之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

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（2017 年修订）》的要求,我们作为兰州庄园牧场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在对公司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

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，基于独立、客观判断的原则，作出如下专项说明，

并发表意见： 

一、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担保 

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，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

情形。 

二、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外的担保 

1、担保情形 

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，公司存在为全资子公司青海青海湖乳业有限责任

公司（以下称“青海湖乳业”）提供担保的情形，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序

号 
担保单位 

被担保 

单位 
金融机构 担保借款金额 利率/年 担保期限 

抵押/担

保方式 

占近一

期审计

净资产

的比例 

1 
兰州庄园牧场

股份有限公司 
青海湖乳业 

青海西宁

农村商业

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

同仁路支

行 

30,000,000 8.00% 2017.06.29 2018.06.25 信用保证 2.66% 

2 
兰州庄园牧场

股份有限公司 
青海湖乳业 

中国农业

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

西宁市城

东支行 

26,000,000 5.872% 2017.10.17 2018.10.16 信用保证 2.31% 



此外，公司于 2017年 12 月 21日召开 2017年第八次董事会会议，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海青海湖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公

司拟为全资子公司青海湖乳业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银行综合授信提

供担保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.66%。截至 2017年 12月 31

日，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，担保协议的主要条款由公司、青海湖乳业与债权人

共同协商确定，具体内容以协议为准。 

2、反担保情形 

2010年 3月，全资子公司青海湖乳业申请银行借款时，为满足担保方要求，

青海湖乳业以经评估后的机器设备、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向担保机构提供反担保，

被担保债务金额为 3000万元。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，上述被担保债务余额

900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.80%，被担保债务期限为 2010

年 3月 16日至 2020年 3月 15 日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：以上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，有助于公司的

发展经营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且均严格

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正常的审批程序并如实披露，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的情

形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（此页为独立董事意见签字页，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3 月 28 日 

刘志军  赵新民  黄楚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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